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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师范大学文件 
 

青师校字〔2021〕32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青海师范大学科研“推荐选优” 
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    《青海师范大学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

学校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   附件：《青海师范大学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管理暂行办法》 

 

 

青海师范大学  

2021年 12月 28日 

 

 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  

青海师范大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28日印发 

打印：李全清               校对：颜佳薇              印：5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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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青海师范大学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 
管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我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，规范学校推

荐的各类科研项目、奖项、荣誉称号、专家、团队、平台等工作，

推进科研创新，营造学术事业健康、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明确科研

推优评先评选的责任、程序及标准，现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向科研业务职能部门拟推荐的各

类项目、成果、奖项、专家、学科带头人、学术平台、工程技术

中心、学术团队等奖项和荣誉称号，拟推荐的各级各类学术项目

等（以下简称“推荐选优”）。 

第三条 “推荐选优”程序 

（一）确定任务。学校接到业务主管及对口部门关于科研“推

荐选优”的通知、函件（以下简称“上级文件”）后，校党委办

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党校办”）按文件流转程序，呈

报学校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审阅签批文件。根据分管领导的批示

要求和具体安排，分别由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办理。 

（二）制定方案。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（以下简称“职

能部门”）及时召开会议，学习上级文件精神，制定科研“推荐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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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”工作方案，由分管领导签字或相关会议审定后通知相关学院

开展工作。上级部门或其它单位对“推荐选优”工作如有明确规

定，按其规定下发通知。 

（三）学院推荐。各学院按文件和工作方案要求的程序、步

骤、方法、时间开展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，确保公平、公开、

公正。及时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，以票决的方式决定推荐名单，

公示无异议后上报职能部门。因特殊原因来不及提交会议研究而

又急需处理的事项，由学院分学术委员会通过电子邮件、OA系统

会签等方式票决，征求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处室（科室）意见后

上报，事后须及时在党政联席会上通报。 

（四）学校推荐。职能部门按文件和工作方案做好学校层面

的“推荐选优”工作。根据上级文件，组织召开校学术委员会会

议，对各学院推荐的名单、材料等进行综合评定，确保无学术规

范和师德师风方面的负面问题，以票决制最终形成校级层面推荐

名单，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上级部门。因特殊原因来不及提交会议

研究而又急需处理的事项，由校学术委员会委员通过电子邮件、

OA系统会签等方式票决，严格审核“推荐选优”名单。 

（五）上报。推荐名单呈报分管领导审核签署或相关会议审

定后，呈报主要领导审核审签后报上级单位。 

（六）因涉及工作秘密、敏感问题不宜公开的，经涉密脱敏

处理后公示。公示无异议的，按上级文件要求，经校党委、校行

政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签发行文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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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

规矩、组织人事纪律、工作纪律、财务纪律、廉洁纪律，保守国

家秘密和工作秘密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一）不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开展工作的。 

（二）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的。 

（三）泄露国家秘密，或者泄露工作秘密造成不良后果的。 

（四）因“推荐选优”工作失误，导致推荐结果存疑，造成

不良后果的。 

（五）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。 

（六）有其它违反本规定行为的。 

第五条 对科研“推荐选优”集体决策有不同意见的，可以

保留或向上级反映，但在没有做出新的决策前，不得擅自变更或

拒绝执行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。本办

法与上级组织和部门的规定不一致的，按上级组织和部门的规定

执行。 

第七条 各项科研“推荐选优”工作均需留底存档，以备查

阅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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